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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巴林左旗司法局

普法惠民暖人心
林东讯 近日，赤峰市巴林左旗司法

局联合旗人民武装部、内蒙古木叶山律师
事务所，共同开展“普法惠民暖人心 法典
护航新生活”主题宣传活动，推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
众心里。

活动现场，以民法典为主题的法治展
板整齐陈列，工作人员和律师结合物业服
务、高空抛物等典型案例，向群众深入浅出
地解读相关法条，并耐心细致地解答群众提
问，大家边听边记、拍照留存。一位参与活
动的群众表示：“原来民法典里有这么多和
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内容，听了讲解后，心
里明白多了。”

与此同时，该局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在
农村集市、广场等人流密集场所，通过发放
宣传图册、面对面咨询等方式，重点讲解婚
姻家庭、土地承包、邻里纠纷等与群众息息
相关的法律法规，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学到
法律知识、获得法律服务，切实打通了普法
宣传“最后一公里”。

（巴林左旗司法局供稿）

阿鲁科尔沁旗司法局

法治赋能促团结
天山讯 近日，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司

法局先锋司法所联合先锋乡统战部门开展
主题普法宣传活动，旨在以法治力量筑牢民
族团结基石，以精准普法守护群众美好生
活。

活动中，工作人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重点，围绕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向各族群众系统宣
讲民族团结的法定责任与权利义务，引导大
家自觉维护民族团结、抵制破坏民族关系的
言行。同时，工作人员聚焦“美好生活·民法
典相伴”主题，结合邻里矛盾、婚姻家庭、赡
养继承、劳动报酬维权、民间借贷等高频民
生场景，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解读民法典相
关条款，让法律条文变得通俗易懂。活动现
场，工作人员还设立了法律咨询服务台，一
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引导群众养成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的法治思维。

此次活动，有效打通了基层普法宣传
“最后一公里”，实现了民族团结教育与法治
宣传教育双向融合、同步推进，既增强了群
众的民族团结意识，又全面提升了辖区群众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自觉。

（阿鲁科尔沁旗司法局供稿）

巴林右旗司法局

文旅法治双融合
大板讯 近日，赤峰市巴林右旗司法局

索博日嘎司法所依托辖区辽庆州历史文化
旅游区开幕契机，开展沉浸式普法宣传活
动，实现了民俗文化普及与法治宣传的双向
融合。

本次旅游区开幕活动人流量大、受
众面广。索博日嘎司法所工作人员通过
在游客集散中心、特色商户街等区域设
置宣传台，悬挂法治宣传主题横幅，发放
法律知识手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交通
安全、文旅消费维权等普法宣传资料，引
导群众树立“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维。同时，工作
人员结合真实案例，围绕群众日常生产
生活和游客出游消费时遇到的高频法律
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解
读民法典中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土地承
包、侵权责任等与农牧民息息相关的法
律条文，让大家在游玩休闲的同时轻松
学法。

此次活动借力文旅盛会流量优势，打
破传统普法单向灌输模式，形成了“精准化
普法+互动式服务”的创新性普法模式。下
一步，索博日嘎司法所将持续深耕“法治+
文旅”融合模式，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有烟
火、有温度的基层普法活动。

（巴林右旗司法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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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环资审判 守护绿水青山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布5起生态环境资源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袁雪英

为纵深推进内蒙古法院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改革，持续巩固深化内蒙古特色环境资源审判“4+1”集中管辖审判体系，

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裁判指引和法治警示作用，以高质量司法护航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发布5起环境资源典型案例，涵盖草原生态保护、排污监管治理、林地资源守护、古文化遗址保护、珍稀野生动物保

护等多个领域。这一系列案件的依法公正审理，既守牢了生态安全底线、严厉打击了环境资源违法犯罪，又统一了此类案件

的裁判尺度，规范了执法司法标准，全方位展现了内蒙古法院以司法之力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的责任与担当。

2020年至2024年间，被告某公司通过
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取得某建筑石料采矿
权，并供应某段公路等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
设。在此期间，由于历史遗留原因，被告行政
审批手续不全，在未取得完整建设用地审批
的情况下，占用基本草原220.8亩进行采矿作
业，造成地表植被损毁及生态功能退化。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
认为被告行为构成侵权，虽已在环保部门督

察后完成植被复绿验收，但仍需赔偿违法占
地期间草原的服务功能损失。呼铁中院引
入专家辅助机制，委托专家组依据行业标
准，科学核算出单位面积生态损失价值。对
于公益诉讼原告提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法
院认定被告服务于重点工程、且积极配合整
改修复，不具备主观恶意，故不予支持。最
终判决被告赔偿生态服务功能损失金
275.68万元，并在国家级媒体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本案审理中，法院引入专家辅助，委

托专家组依据行业标准，科学核算出单位
面积生态损失价值，既坚守了生态保护底
线，又兼顾了重点工程建设现实需求，为类
似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的矿坑区域新建采矿
项目的生态损害赔偿问题提供了裁判标
准，体现了高水平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的协调统一。

科学核算生态损失 实现生态发展双赢

某水务公司为当地重点排污企业，厂
区排污口设有环保部门在线监测设备。
2019至2023年间，因污水排放超标，该公司
技术负责人张某某向实际负责人李某提议
篡改监测数据，李某默许纵容。张某某伙同
谢某某多次采用在污水中加注自来水或符
合检测标准的水体等方式稀释污水，人为干
扰在线监测，致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规避
环保部门监测。案件由呼铁运输检察院依

法提起公诉后，经司法鉴定，涉案浇灌区域
土壤及植被未发生实质性污染损害。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判决
该水务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处罚金8万元；
李某、张某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
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各处罚金1万元；谢某
某处罚金5千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中，重点排污企业采取弄虚作假

的方式规避环境监管监测，虽经鉴定未造
成实质性环境损害，但其行为严重扰乱环
保监管秩序，并具有持续危害环境的现实
危险性，已然达到严重污染环境入罪标
准。本案依法对涉案单位及责任人定罪
处罚，明确此类规避监管行为的刑事追责
边界，统一了司法裁判尺度，有力震慑了
环境违法犯罪，严守了生态环境安全底
线。

严惩监测造假行为 筑牢环境监管防线

被告人田某某持有行政机关核发的
林权证。林权证记载林地面积 835.19 亩，
于2021年办理采伐许可证完成皆伐（皆伐
是指将伐区上的林木一次全部伐除或几乎
伐除的采伐方式）。2023年，田某某又从其
亲属额某某、苏某某处承包了确权且已皆
伐的3块林地，共计1000余亩。2023年，田
某某将上述 3 个地块一并承包给胡某某，
在田某某与胡某某共同签署的土地承包合
同书中，原林地却被明确标注为耕地。
2024 年，胡某某在涉案地块种植 304 亩玉
米和黑豆。经鉴定，涉案地块原林种为乔

木林，因种植农作物行为造成林地严重毁
坏。

通辽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被
告人田某某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
用林地，改变被占用林地用途，数量较
大，造成 304.2835 亩林地内原有植被遭
到严重毁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占用农
用地罪。被告人具有自首、认罪认罚，
主动恢复 267 亩林地等从轻情节。一审
宣判被告人田某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
罪，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 6 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林地转耕地必须经林业主

管部门审批，未经审批的相关承包合同无
效。被告人田某某明知其经营的土地为林
地，却故意隐瞒地类性质，以耕地名义转包
他人种植农作物，造成林地严重毁坏，构成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该案严厉打击了转嫁
毁林责任的违法行径，彰显了法院以司法
守护林地资源的坚定立场，通过审判警示
了广大林业从业者，必须严守林地用途管
制和生态保护红线，做到先审批、后发包，
杜绝违法风险。

严打林地违规流转 守护森林资源安全

2024年7月，杜某某等人共同盗掘一
处近代古文化遗址，虽未出土文物，但经
专业机构鉴定，该遗址具有重要历史、艺
术和科学价值，其盗掘行为已严重损毁
遗址价值，7 名被告人均被抓获。另查
明，2022 年夏，杜某某还伙同他人盗掘另
一处复合型古代遗址，该遗址经鉴定亦

具有重要价值，其盗掘行为同样造成严
重破坏。

通 辽 铁 路 运 输 法 院 经 审 理 ，判 决
被告人杜某某等 7 人犯盗掘古文化遗
址罪，判处 6 至 11 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并 处 3000 元 至 6000 元 人 民 币 不 等 罚
金。

【典型意义】
本案的处理，明确了盗掘古文化遗址罪的

法律边界，警示了违法犯罪分子不论是否盗取
文物，只要对古文化遗址采取盗掘行为，损害古
文化遗址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即可认定为
犯罪既遂，起到了引导公众珍视历史遗产、敬畏
法律，助力传承弘扬民族文化的积极作用。

明晰盗掘入罪标准 珍视历史文化遗产

2024 年 11 月，崔某某在明知非法猎
捕野生动物、杀害国家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属于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仍在某林
场附近河内捕捞 22 尾野生细鳞鲑（国家
二 级 保 护 动 物 ，价 值 84000 元），并 以
1700 元卖给焦某某，焦某某又以 100 元
每斤的价格转卖给李某某。同月，李某
某在河大坝西侧非法捕捞鱼类，其中含
6 尾细鳞鲑（价值 18000 元）及多种其他
鱼类。

海拉尔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判决崔

某某、焦某某、李某某三人犯危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罪，因李某某系累犯，予以从重
处罚。法院依法判处李某某有期徒刑 1
年、罚金8000元；焦某某、崔某某各判处有
期徒刑1年、缓刑2年、罚金8000元。民事
公益诉讼中，三被告因损害公共利益需承
担生态修复责任，被判令分别购买1000元、
2000元、2000元鱼苗用于增殖放流，该案已
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
本案的处理结果，表明了司法机关严

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鲜明态度，彰
显了维护生态环境的坚定决心。在追究
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由检察机关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同步追究 3 名被
告人因破坏生态环境对社会公共利益造
成的民事侵权责任，通过“刑事打击+公
益索赔+生态修复”三位一体的追责模
式，既让违法者付出了应有代价，又为受
损生态环境的修复提供了司法保障，体现
了环境资源审判惩治与修复并重的司法
理念。

惩修并举严打滥捕 守护野生动物资源
案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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